南政办函〔2025〕38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作用，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自然资发〔2024〕149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利用政策性金融资金加快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522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闽自然资规〔2025〕1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政策性金融支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经市政府同意，决定成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策划、融资对接与实施落地。

一、工作专班成员

组      长：王连赞  市人民政府市长

常务副组长：周  全  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  组  长：苏智谋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蔡佳荣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曾  军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戴江华  市发改局局长

黄子牙  市工信局局长

李臻辉  市财政局局长

陈金枢  市住建局局长
刘坤来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潘志卿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施能利  市林业局局长

黄志宏  市水利局局长
黄秋燕  市文体旅局局长

吴文永  市生态环境局分党组书记

叶正青  市国资办常务副主任

刘金法  市能源工贸集团总经理

陈焕元  市文体旅集团总经理

苏培荣  溪美街道办事处主任

苏远华  柳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用民  美林街道办事处主任

柯奕坤  省新镇人民政府镇长

卓江生  东田镇人民政府镇长

谢晓敏  仑苍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宗权  英都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炳煌  翔云镇人民政府镇长

谢鲁艺  眉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傅成顺  金淘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东波  蓬华镇人民政府镇长

翁启栋  诗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  勇  码头镇人民政府镇长

吕全福  九都镇人民政府镇长

郭艺芬  向阳乡人民政府乡长

傅自强  罗东镇人民政府镇长

许柏松  乐峰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言捷  梅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郑宗毅  洪濑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永生  洪梅镇人民政府镇长

刘奇一  康美镇人民政府镇长

赵永基  丰州镇人民政府镇长

黄河水  霞美镇人民政府镇长

廖汜彬  官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潘荣裕  水头镇人民政府镇长

林三强  石井镇人民政府镇长

陈毓融  农发行南安市支行行长
工作专班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泉州市关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指导、督促涉及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落实工作任务；全面统筹全市农发行政策性资金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的运用实施，按照“成熟一批、确定一批、推进一批”的原则构建常态化项目推进机制，为项目实施提供资金支持，推动项目落地；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顺利推进。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在自然资源局，由蔡佳荣局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二、有关单位职责

（一）市资源局负责编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并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纳入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负责项目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生产、增减挂钩等工作；负责提供自然资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负责补充耕地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配合农发行做好融资授信。

（二）市发改局、工信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按相应职责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范围内所涉及本部门主管的项目开展审批及验收，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三）市财政局负责做好相关经费保障，指导各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策划项目融资运作平衡方案，多渠道保障资金。

（四）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共同做好项目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生产工作；负责指导项目区农村产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负责乡村振兴产业与项目的融合导入；参与补充耕地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

（五）市林业局负责参与补充耕地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等工作；指导做好林耕置换工作。

（六）市水利局负责参与补充耕地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
（七）市文体旅局负责做好文旅产业与项目的融合导入。

（八）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参与补充耕地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

（九）市国资办负责监督市属国有企业合规使用农发行政策性信贷资金，支持市属国有企业积极策划、申报、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相关项目。
（十）市属国有企业负责把控项目资金平衡和收益覆盖能力，对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工程质量和效益。

（十一）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组织实施，做好项目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土地流转、工程建设等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全过程和谐稳定；参与项目区各类项目选址论证、方案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十二）农发行南安市支行负责充分利用本系统资源、产品和渠道优势开展业务对接，全方位服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参与项目前期谋划，提供融资政策咨询；指导项目融资方案设计；依法合规加快贷款审批流程；及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加强贷后管理，防范金融风险；积极打造示范项目，及时总结经验，推动示范项目的复制和推广。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二）强化沟通协调。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三）建立调度机制。根据工作需要，专班不定期召开会议进行工作调度，听取相关成员单位汇报，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

（四）加大宣传培训。及时总结工作，系统梳理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针对政策解读、项目管理、资金运作等内容不定期组织培训。

工作专班不作为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专班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期间工作专班各成员职务如有变动，由继任者接任，不再另行发文。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市直有关单位：市发改局、工信局、财政局、资源局、住建局、交
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水利局、文体旅局、国资
办，生态环境局，农发行南安市支行，能源工贸集团、文体
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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